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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為使主管國、私立高中職校改隸移轉新 4 都，得無縫接軌、正常運轉，本部中部辦公室自

99 年 8 月成立「因應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國立學校改隸及私立學校教育督導權移轉」工

作小組，即積極而持續研議改隸業務、員額、經費、學生受教品質、教師權益、校長遴選、

學生補助經費等議題，工作小組迄今共召開 15 次會議，並曾數次邀集新 4 都市政府協商；協

商過程中本部回應新 4 都市政府要求，以 99 年度決算數為各項移撥業務經費之核算基礎。 

四、配合國立學校改隸及私立學校教育督導權移轉，原由本部執行之部分業務將移撥由各新 4 都市

政府辦理，其執行移撥業務所需經費，101 年度將由本部以專案補助方式撥付；至 102 年度後

，如財政收支劃分法尚未修法通過，本部亦將竭力爭取以專案補助款方式撥付。 

五、關於國立高中職校 101 年 8 月 1 日改隸前已生效之教職員舊制年資退撫經費（含退休、撫慰、

撫卹），本部已規劃持續編列預算支付；至改隸後退休生效之教職員退撫經費，由新 4 都市

政府編列預算支付。另私立學校移撥前之原私校退撫基金不足數（欠款），悉由本部編列預

算補足，並不會隨同業務移轉予新 4 都市政府。 

六、另關於高中職免學費方案，因採分階段實施，第 1 階段（100 至 102 學年度）仍有家戶年所得

之限制，並非全面補助，至 103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方能完整推動；在方案尚

未全面實施前即討論經費移撥，除於經費計算上有其困難外，亦難獲新 4 都市政府一致之共

識。爰本部規劃俟 103 學年度全面實施高中職免學費方案後，再行研議本業務經費移撥新 4

都市政府辦理；於此階段前，均由本部編列並執行本業務經費。 

（十七）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國中小代課教師比例偏高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5） 

楊立法委員瓊瓔所提有關國中小代課教師比例偏高之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目前國中小代課教師比例偏高乙節，說明如下： 

(一)依本部 100 年調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 ）因控管員額、留職停

薪（因進修、育嬰假、侍親假、兵缺等所產生）、長期假務等原因而聘任之代理教師國

中為 7,395 人，國小為 5,838 人，比例分別約 14%及 6%，尚非來函所提之 25%，合先敘

明。 

(二)為因應本（101）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課稅配套降低教師授課節數措施，本部業於 100 年

9 月 20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53034C 號令發布「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

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補助經費之運用順位如下：「1.以校為單位，所減授課時數合計

達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國民中學應同領域或科別）：(1)經縣市政府核定教師員額編制，

得依教師法聘任專任教師。(2)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三個月以上之

代理教師。2.以校為單位，所減授課節數未達專任教師授課節數（國民中學應同領域或科

別）：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或兼任教師。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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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甄選無人報名或經甄選未通過時，得由校內教師兼任之並領兼課鐘點費。 

」爰國中小教師減課方案之教師聘用係依前開要點辦理，各縣市政府亦應以聘任專

任教師為第一順位。 

(三)另有關代理代課教師比例攀高，恐影響國民教育品質，本部在代理代課教師之聘用與資

格管控方面，尚有以下作法： 

1.代理代課教師聘用之資格係依據本部訂定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以下稱聘任辦法）辦理；其需求係依各縣市及學校發展需要及教師請假或其他原因

所遺留之課務而生。 

2.代理代課教師品質之管控： 

(1)資格限制：教育人員之任用係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

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體格，並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性質相當。而教師

應具：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教育學院各系

、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

育學科及學分者；該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需具有以上條件及資格方得任用為本國之教育人員。 

(2)聘任程序之控管：代課老師之聘用亦以具有教師證為第一優先考量。其合格教師證

書之獲得需經過師資培育制度，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後，

參加各該類科之教師檢定等程序。而中小學聘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則須依聘任辦法之

規定，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應符合一、具有各該教育階段、

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二、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三、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之資格順序公開徵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由校長聘任之，以保障代課教師之素質並兼顧各地區（校）之需求，聘任學校認為

最適合該文化、條件及發展之代理、代課教師。 

(3)有效管理：聘任辦法已明定不得為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限制。其義務除明定於

該聘任辦法之外，各縣市政府亦可考量財源、人力、地區文化與特色等因地制宜訂

定聘約之補充規定以利管理。 

3.穩定優秀師資：代理代課教師並非不優秀的教師，而是目前國內環境供需失衡以及提

升與維持國民教育素質的措施，非單純的控管員額之手段。本部正研議對於表現優良

之代理教師透過合法程序延長聘期，減少為了每年準備考試而煩勞奔忙的心理及生理

消磨，除可激勵充滿教育理想與教學熱情的優秀人力留在職場，對於實質教育現場之

教學品質必有相當助益。 

二、有關建議鬆綁各縣市政府教師員額管控，及開出正式教師員額乙節，說明如下： 

(一)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學校得

視需要，在不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五範圍內，將專任員額控留並改聘兼任、

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學工作之臨時人員。但學校教師員額編制未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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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者，得將專任員額控留一人改聘之。」惟學校及各縣市政府不宜過度管控教師員額

，應能合理釋出正式教師員額，以活絡教學現場師資之新陳代謝。 

(二)又本部為了解各縣市政府員額控管情形，業以 100 年 10 月 24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92159 號函請各縣市政府回報 100 學年度國中小教師員額控管比例及計算方式；又

於 100 年 12 月 16 日以臺國(四)字第 1000228598A 號及第 1000228598B 號二函，分別函

請國中及國小控管比例較高之縣市提相關改進方式，本部亦將持續督導前開縣市改善其

教師員額控管情形。 

(三)本部為掌握未來 5 年中小學教師人數，業已會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精確推估未來 5 年

中小學教師人數，以規劃合宜之教師員額編制，本案推估結果亦可做為相關教育政策之

參考依據。 

(四)為緩解儲備教師及超額教師問題，本部刻正研議逐年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由 1.5 至 1.7

方案，預計 4 年將可增加 2,876 名教師，並規劃以新進教師為優先聘任。另本部為有效整

合相關教師人力專案，達成提升教學現場師資需求之目的，刻正籌組「因應國中小教職

員工課稅及幼托整合師資供需專案小組」，以能通盤整合教師員額相關問題，確實活絡

師資結構。 

三、綜上，本部將持續關注國中小代課教師比例及教師員額控管問題，惟各縣市政府亦應衡酌實際

狀況，合理釋出正式員額，以改善師資結構問題。 

（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政府選任高比例之具博士學歷者擔任政

務人員，未必能產出滿意之施政績效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0） 

李委員就行政院選任高比例之具博士學歷者擔任政務人員，未必能產出滿意之施政績效等意

見，查政府任命政務人員，一向秉持「用人唯才」、「適才適所」原則，廣從學術界、產業界、民

意機構及行政機關等各方面，延攬具有為國服務熱忱，且有擔當、負責任、具備廣博專業學識、豐

富練達處事經驗，及統籌規劃與執行能力的優秀人才出任。學歷及文官歷練為人才選任考量因素之

一，並非唯一標準。行政院政務人員之任命，係由  總統視國內外各種主客觀環境因素，及整體政

務推動的需要適時檢討，以有效推動並達成「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之施政目標。 

（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日前裕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公開指出政

府高層薪資與民間企業相比偏低，難以吸引人才為政府服務，與

此相應的則是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今年著手規劃建構全國軍公教

員工調薪機制，係將民間薪資納入參考，並思考彈性調高官員薪

資，雙方對於公務員的彈性調高薪制似有共識，但都忽略了一些


